附件1：讲座日程安排

	第一天

（星期六）
08:30-11:30

14:00-17:00
	（一）担保物权的理解适用及担保纠纷案件法律适用
1、担保的效力与担保合同纠纷法律适用  2、担保物权的理解、适用  

3、抵押贷款合同纠纷法律适用          4、抵押登记纠纷案件法律适用

5、银行贷款担保纠纷案件法律适用      6、动产担保与企业融资担保

7、抵押行为无效的情形及银行抵押权    8、新型质权的法律风险防范

（二）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——结合制定中的司法解释
1、关于合同的成立、认定及效力        2、关于合同的履行
3、关于标的物的检验                  4、关于违约责任的承担

5、关于凭样品买卖合同、试用买卖合同  6、关于判决加速到期问题

7、买卖合同的抗辩权和反诉的范围      8、当事人的变更权和撤销权

9、有关单证和资料范围的确定          10、关于发票的证明力

主讲专家：王闯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高级法官，该司法解释起草人

	第二天

（星期日）
08:30-11:30
14:00-17:00
	（一）《合同法司法解释二》（法释【2009】5号）的主要问题评析
1、合同的订立：合同成立、签订；悬赏合同的成立；格式条款中合理方式认定；交易习惯认定；合同的批准和登记；诚实信用原则的违背

2、合同的效力：格式条款的无效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的效力；无

权代理合同的追认；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的无效；多重买卖合同的效力

3、合同的履行：代位权诉讼管辖；撤销权诉讼；债权转让的通知

4、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：债权抵销；提存成立与债务履行；合同解除

5、关于违约责任：违约金的增加、适当减少；违约金约定过高的认定
（二）审理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——结合制定中的司法解释
1、规定适用范围（借款合同类型、非法金融活动债务处理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银行贷款债）
2、当事人与管辖（借款合同履行地确定、委托贷款合同诉讼主体、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应向法庭提供的基本证据材料）
3、借款合同的成立（借款合同订立形式、签名盖章、借款合同成立时间确定、贷款人审查义务、借款金额确定、）
4、借款合同的效力（未经行政批准的效力、企业借贷效力、提供虚假情况的效力、迫于强令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效力、约定利率的限制、复利）
5、借款合同的履行（贷款人知道借款人未按约使用借款的责任、根本违约实施救济的条件、提前还款、拒受借款的责任、拒放贷款的责任、逾期利率、多笔贷款归还认定、本息归还顺序确定、私贷公用的处理）
6、法律责任（无效的责任、委托贷款合同无效的处理、收缴和罚款、借款合同撤销后的责任）
7、诉讼时效(已过诉讼时效债务的重新确认、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确定、诉讼时效中断方式)

8、借款合同案件中的疑难问题（如委托贷款扣信托贷款的认定、举证责任、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的处理、私贷公用案件的认定）
主讲专家：张雪梅  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、合同法司法解释起草者

	第三天

（星期一）

08:30-11:30
	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与司法实践疑难问题处理——典型案例分析
1、合同的法律适用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合同解释规则

3、如何判断合同成立、生效、有效、无效 4、判断合同无效的依据

5、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和认定           6、表见代理的构成和司法认定
主讲专家：崔建远   清华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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